附件2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格式） 
项目单位：（盖章）株洲市石峰区农村工作局   项目名称：2016年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资金（第三批）：超梓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绩效目标）
	项目情况：2016年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资金（第三批）：超梓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bookmark: _GoBack]项目属性：新增工作经费
项目用途：用于扶持超梓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涉及范围：石峰区所管辖区域
绩效目标：石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土壤重金属向植物和人体转运和富集能力 

	专项资金
投入和使用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投入资金：24.7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使用资金：24.7万元，主要用于扶持石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 ：超梓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资金使用范围和审批程序，专项核算，有效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完成年度工作任务。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

	项目绩效情况（项目成本控制、节约情况、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
	    项目资金拔付率100%，项目资金使用率100%。
主要用于石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土壤重金属向植物和人体转运和富集能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审核意见
	归口管理股室意见：（盖章）
	绩效管理股意见：（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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